担保协议
甲方：宇音数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1. 甲方与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以下简称“被赞助方”）已签订赞助协议《参会支持协议书》（以下简称“主协议”），约定由甲方向被赞助方提供赞助费用，以支持被赞助方的相关活动或项目。
2. 为确保主协议的顺利履行，乙方自愿为甲方在主协议项下的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经甲方和乙方友好协商，就担保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担保范围
乙方对甲方在主协议项下应支付的赞助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赞助金额、利息、滞纳金及被赞助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
二、担保方式
乙方在本协议项下提供的担保为不可撤销的、无条件的连带责任担保。若甲方未按照主协议的约定支付赞助费用，被赞助方有权要求乙方在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支付相应款项。为免疑义，除甲乙双方另有书面约定，乙方应直接替代甲方支付主协议下的全部支持费和其他相关费用。
三、担保期限
本担保协议的担保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主协议项下甲方应支付的赞助费用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若主协议项下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导致甲方无法按期履行支付义务，则本担保协议的担保期限将自动延长至该争议或纠纷解决且甲方履行完毕其全部支付义务之日。
四、违约责任
1. 若甲方未按照主协议的约定支付赞助费用，导致被赞助方要求乙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乙方应立即履行担保义务，向被赞助方支付相应款项。
2. 若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担保责任，导致被赞助方遭受损失的，乙方应赔偿被赞助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3. [bookmark: _GoBack]乙方应补偿甲方因履行主协议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和产生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在主协议下实际支付的支持费和其他费用，并赔偿甲方与主协议相关或因主协议产生的全部责任和损失。
五、其他条款
1. 本担保协议是主协议的补充协议，与主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主协议与本协议存在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2. 本担保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并对甲方和乙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3. 本担保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若因本担保协议引起的或与本担保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公章）：宇音数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公章）：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乙方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____年__月__日
签订日期：____年__月__日

